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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乡秸秆机械打包、清运及离田委托协议
[bookmark: _GoBack]
甲方：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人民政府
乙方：德惠市米沙子镇希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万宝镇曹三家庭农场	Comment by 林: 请核实对方是否有承担该合同的资质
为落实长春新区管委会关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工作精神，依据《关于下发<长春市2025年秋冬季至2026年春季秸秆离田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北湖科技开发区2019年秋冬季至2020年春季秸秆禁烧管控工作方案》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甲方现将奋进乡区域内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承包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协议内容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奋进乡一间村、青水社区秸秆机械打包、清运及离田。
二、协议期限
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协议约定的任务完成并经验收合格之日止。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1.费用：依据《中标通知书》,招标项目编号BQWZCWT20215-0071-28(2021ZHYX0619-2)内容，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每公顷单价为：伍佰柒拾陆佰元（60570元）/公顷，以甲方验收打包合格后甲方、乙方、村（社区）共同确认的面积作为秸秆打包、清运、离田的实际作业面积，实际面积乘以每公顷单价为本劳务协议总价，其他一切（燃油、车辆、机械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支付方式：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在验收合格5个工作日内，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交付同类同等金额正规发票及秸秆离田去向凭证后，甲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验收扣款后合格地块打包、清运、离田服务的总价款。乙方账户信息若有更改，需提前5天通知甲方，否则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甲方自汇款之日起，即视为已履行付款义务。
乙方账户名称：德惠市万宝镇曹三家庭农场德惠市米沙子镇希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乙方银行账号：07103310110152000007960710 3290 1101 5200 0018 15
乙方开户行：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万宝支行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沙子支行
4、 打包、清运、离田地块合格标准及不合格的处理方式
验收合格标准：高铁、高速、公路、铁路“一公里”范围内，秸秆残茬剩余量在干燥的情况下无法引燃，不影响次年春耕，则为合格；其他区域秸秆符合上级的离田标准，且露出耕地土层，不影响次年春耕，则为合格。
验收不合格地块处理方式：不符合验收合格标准的即为不合格，需打包单位在新区、北区规定的打包、离田时限内进行二次打包或人工清运，否则不合格地块不进行丈量，视为未开展打包、清运、离田，不支付服务费并扣除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五四、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
1．监督、核查乙方按本协议履行劳务的情况，发现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
2．给予乙方开展劳务所需要的协助。
3．组织各村（社区）对乙方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是否达合格进行验收。
4.与乙方会同各村（社区）对打包、离田验收合格的地块面积进行测量测量确认所需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地块的面积。
5.，验收乙方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是否达到标准。
4．在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的地块验收合格，在乙方交付秸秆去向证明和正规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
乙方：
1.如遇机械故障或人为因素，乙方须自行调配解决，不得延误工期。乙方在打包、清运、离田工作过程中，出现机械故障自行处理，。在合同期限内，乙方如发生任何机械事故任何自身或造成他人的人身伤亡事故或财产损失赔偿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出现的人身安全事故均与甲方无关，所有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并承担相应费用。
2.按照甲方要求，在秋季作物收割后，乙方应在202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定奋进乡辖区内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若因天气原因，无法在规定期限之前完成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同意后，可顺延期限，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在天气等各种因素符合工作条件后，立即开展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完成约定的工作任务。
3.严格按照甲方提出的打包、清运、离田后必须露出耕地土层要求开展作业，不影响次年耕种。
4.甲方在验收时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地块，乙方负责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报告甲方再次核查。
5.应在20226年3月20日号前完成面积丈量工作，并向甲方提供秸秆去向证明，若因天气原因无法完成的可适当顺延，最晚不超过2026年4月10日。。
五六、违约责任
1．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无天气原因等因素影响，未能按照本合同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确认地块面积的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工作，每逾期一日，甲方在总价款中扣除200500元作为违约金。直到甲方验收完成为止。如甲方因此开展补救措施，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2.乙方应保证完成玉米、水稻秸秆机械打包、清运离田后的地块符合秸秆禁烧和耕种要求。如未达到甲方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进行整改地块，。乙方拒绝整改或整改后仍然未达要求，不合格的地块甲方有权不支付服务费用，而且有权则按照300元/公顷标准在总价款中扣除，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如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甲方除主张违约金外，还可要求乙方赔偿损失。乙方有义务承担返工及相应损失。
33.如属甲方原因，造成中途停工、误工等，均由甲方负责经甲方以书面同意后，乙方有权利申请按照误工时间延期完成本合同。
4.如遇雨雪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导致的停工、误工，则乙方不承担相应延期责任。
54、乙方在完成委托事项中，应提供秸杆去向证明，如因乙方在运输过程中随意丢弃、堆放或露天焚烧导致他人损害、被有关部门处罚，乙方应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同时，甲方有权按每公顷50元的价格乘以全部清运面积作为违约金要求乙方支付。
七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七八、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补充，有关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九、争议解决：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九十、本合同一式叁陆份，甲方贰肆份份分别由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人民政府财务科、党政办公室存档，乙方执壹贰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联系电话：                     

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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